
 

附件 2 

      情境教育实验学校章程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中“重视情境教学”的指示精神，认

真做好国家级基础教育教学成果特等奖项目“情境教育实践探索与理

论研究”的推广工作，充分发挥教学成果在推动教学改革、提高教学

质量方面的示范引领作用，江苏情境教育研究所拟在全国遴选设立若

干所情境教育实验学校。为规范推进实验工作，特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实验学校的性质：有志于学习运用“情境教育”的小学，

在自愿申报并经审核确认的基础上成为实验学校。实验学校原有的办

学性质、管理体制、隶属关系、人事关系、财政渠道等保持不变。 

第三条  江苏情境教育研究所负责实验学校学习运用情境教育

的指导工作。 

第四条  本次情境教育实验学校的申报将给边远乡村学校留出

一定比例，使情境教育普惠于更多的乡村儿童。 

 

第二章  权利与义务 

第五条  江苏情境教育研究所的权利与义务: 

1.统筹与指导各实验学校实践情境教育，制定年度情境教育研修

与推广方案。 

2.定期召开实验学校校长工作会议，深入了解实验学校推进情境

教育的情况，研究部署阶段性推广工作。 

3.成立由专家、名师组成的指导小组，对实验学校教师进行情境



 

教育理论宣讲与实践培训。指导实验学校开展情境教育实验，促进教

师专业发展。 

4.组织开展实验学校教学观摩、课题研究、师资培训、校本研修

及其他教学交流活动，积极探索推进学校教改和师资培养新模式。 

5.“李吉林情境教育网”设置实验交流研讨板块，逐步实现实验

学校间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为实验学校教师间进行实时交流创造

条件。 

第六条  实验学校的权利与义务 

一、实验学校享有的权利： 

1.在通过“情境教育实验学校评审小组”审核后具备“情境教育

实验学校”资格，并由江苏情境教育研究所授牌。 

2.享有优先参加研究所组织的研修与推广活动的权利。 

3.可以共享情境教育研究成果的相关资源，可以申请承办情境教

育研修与推广活动，可以对研修与推广工作提出建设性意见。 

4.可以和其他实验学校之间开展各类教学交流与合作。 

5.享有到情境教育发源地——江苏省南通师范学校第二附属小

学参观学习、培训交流的权利。 

6.实验学校加入与退出遵循自愿原则。 

7.其他正当合法权益。 

二、实验学校承担的义务： 

1.遵守本章程,执行情境教育研究所有关决议，参加研究所组织

的相关会议和各项活动，自觉维护实验学校与研究所的信誉。 

2.实验学校教师应认真学习情境教育相关专著，初步掌握情境教

育理论体系和操作方法。 



 

3.自主选用研究所开发的儿童情境学习课程，以确保情境教育推

广工作取得实效。 

4.实验学校之间有开放课堂教学、协同研究课题以及教师交流访

学等方面的义务。 

 

第三章  经费使用 

第七条  经费来源：由中国教育学会、南通市教育局、各实验学

校设立专项经费，用于研修推广、资源共享等。 

第八条  研究所经费支出按照相关财务规定与审批程序处理。 

 

第四章  申报方法、流程及考核 

第九条  填写《情境教育实验学校申报表》，由所在单位及区县教

育行政部门盖章后邮寄至江苏情境教育研究所办公室。 

第十条  江苏情境教育研究所组织专家对各申报学校所提交的材

料进行评审，评审结果在“李吉林情境教育网”等平台上发布。 

第十一条  考核机制：江苏情境教育研究所定期组织专家对情境教

育实验学校进行考核，考核通过的单位继续保留该资格，考核未通过的

单位则取消相应资格。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二条  本章程最终解释权属江苏情境教育研究所。 


